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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8_AF_89_E8_c122_484054.htm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二

十多年来，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加之我国

加入WTO形势要求，法律服务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特殊主体，

社会的需求表现得十分突出，而目前我国居民的经济状况和

律师队伍人数远远满足不了法律服务的需要，以及律师队伍

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要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仍有一定的困

难，因而，其他法律服务业作为律师服务业务的补充仍广泛

存在。当今，我国法律服务业主体构成大体为律师、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公民；由于法律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

、导致法律服务业的竞争局面日趋激烈，甚至出现了无序的

竞争局面。 准入制度不规范 法律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是一种特殊的行业，从事该行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应当实行

严格的准入制度以确保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和

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在我国法律服务业的准入尚存在多种

主体混合经营的局面，缺乏统一严格的准入标准。我国《律

师法》第5条规定：“律师执业、应当取得资格和执业证书”

。只有具备如此的条件方可执业。而其他人员进入法律服务

市场参与竞争的标准、条件却比律师的标准低的很多，甚至

根本就没有标准和条件，因此，法律服务市场造成了竞争主

体的不平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公平、正当有序的竞争，法

律服务业的其他主体，由于法律、文化等素质过远低于律师

，而在现实的社会中，他们的诉讼代理业务基本与律师相同

。虽然在我国当今时代的律师，由于多种原因不能垄断法律



服务，使法律服务市场形成“三分天下，无序竞争”的局面

。但国家应对其他法律服务主体，更加严格限制，即严把准

入关。 无序竞争突出 我国现已加入WTO，经济在腾飞发展

，各行各业都与国际接轨，与之相适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

和完善，人们对法律服务的标准与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具有

律师资格和执业条件的其他法律服务人员将很难满足当事人

对法律服务的要求。在没有确立律师对法律服务业垄断的情

况下，非律师为取得法律服务市场的份额，必须通过诸如，

向当事人明示、暗示其与司法机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及

其工作有特殊关系的方式争揽法律服务业务；采用给予介绍

人“案件介绍费”或其他好处的方式承揽业务；进行不切实

际的宣传，诋毁他人抬高自己。近几年，社会上悄然出现了

“冒牌律师”或“土律师”。这些冒牌律师，包揽诉讼，以

现金铺路，腐蚀司法人员和国家公务员，干扰依法办案，并

且乱收费，增加当事人的负担，甚至骗取钱财，坑害当事人

扰乱法律服务市场。 制裁不平等 《律师法》已明确规定，律

师是法律服务业的主体，并且对律师的权利义务、职业道德

和执业纪律等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律师违法、违规执业将受

到严重的处罚，造成当事人损害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从我

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可以看到律师如果业务策略不当，将

会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服务市场中其他法律服务主

体的这方面规定甚少，甚至存在着无章可循，管理无着的局

面，一旦出现非律师人员业务能力低下，工作严重不负责任

给委托人造成损害的情况，将难以挽回损失。 从我国诉讼的

代理行业实际情况看，仅限制非律师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

也就是只要不以律师名义，除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诉讼代理



或辩护业务，及在侦查阶段和证券等特定法律事务外，律师

能从事的业务，非律师同样能从事。我国法律仅把侵犯律师

垄断行业的行为看成一般违法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也仅是行

政责任。假如是一般公民，他们对这样的处罚根本不在乎。 

律师应为法律服务的主力军 在现实生活中，随人们法律意识

的提高，除律师外，以法律为服务内容的个人和组织也逐渐

增加，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训练，其中很多人并不能为

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这些都严重扰乱了整个法律服务

市场的秩序，并不有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和维法

律的正确实施。为此，提倡我国法律服务业的垄断是十分必

要的。我国现行法律有关律师业务垄怕的禁止性规定，虽占

一定比例，但这些规定，却约束不了非律师人员不规范的诉

讼代理行为。 我国《律师法》对律师执业各方面均作了严格

的规范规定，其中《律师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

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这对律师是法律服务主体作了明确的定位，《律师法》第3条

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

和执业纪律”，这一规定要求律师的执业行为必须严格执业

。《律师法》第三四条规定：“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

会和当事人的监督”，“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

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这说明对律

师行为的监督管理是广泛而严紧的，《律师法》第6条规定：

国家实行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从历年来律师资格

考试情况看来，考试合格人员仅占报考人员的10％左右(而法

律工作者情况则相反)，这说明律师资格取得是高条件的，《

律师法》第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颁发律师执业



证书，(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二)受

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三)被开除公职或吊销

律师执业证书的。这说明律师的智商和人品有严格的要求。

诸如等等，对律师的执业均作了严格规范的规定，由此看来

，要取得律师执业的条件十分艰难，体现了律师的综合素质

之高雅，不由使社会对律师业刮目相看，羡慕及尊敬，而非

律师的法律服务者，与律师相比则是望尘莫及，从诉讼代理

的质量上来看，律师有其一套严格的工作程序和管理制度，

如：律师事务所直接受理案件，实行案件批办，案件讨论，

出具代理词，案件回访，卷宗归档，错案追究，违法惩戒等

制度。由此可见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质量和责任感是其他非

律师人员无法与之相比的。另从我国加入WTO的角度来看，

对法律服务主体要求更高，因为我国现行的法律不仅对律师

执业和服务作了规范性要求，而且对律师仪表也作了规范性

规定，如：佩戴律师徽，着装律师袍。从而体现了律师的总

体素质是其他法律服务主体根本不具备的。因此，只有律师

才能承担这一国际性服务，才能体现国家的形象和法律的尊

严。 严格执法 提高素质 笔者认为法律服务市场的规定应从以

下方面规范： 一、严格执行现行的有关法律服务 的法律。我

国在某些方面对法律服务的法律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或者

是对违法者持放任态度，如对以律师名义执业者、公民从事

法律服务业进行收费等行为基本上不制裁。实际上我国法律

的诸多方面均有制裁规定，有关法律服务的管理部门应成立

相应的监督机构，如纠察大队、督察大队等强严格执行现行

法律服务法律的力度。 二、加强对社会法律服务人员的培训

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素质。我国律师每年均有继续教育



的培训，否则对律师执业执照不予注册，而其他法律服务人

员根本无人过问，法律服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他们的培训

，定期给他们办法律培训班，聘请法律专家给他们“灌输”

他们应知晓的法律知识。 三、加快立法，规范法律服务市场

。我国的《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位、权利和义务均作了明确

规定，笔者认为《律师法》首先对律师的定位存在着明确弊

病，从《律师法》内容不难看出把律师的执业作为社会的一

般执业者，甚至等同于一般的个体工商户，没有将律师这一

主体公正的与公、检、法的执法主体平起平坐，即不平等性

，特别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司法行政部门在给律师颁发律

师执业证在证件中注明：“持证人执行职务时，请司法机关

和有关单位、个人予以协助”，由此看来司法行政机关本身

就削减了本部门的权力和律师的权利，为何不注明“必须协

助”呢(即强制性规定)，而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公、检、

法的权力与强制性规定远远大于律师，我们国家已成为WTO

的成员国，但我国的律师地位与其它国家的律师相比，地位

十分低下。我国《律师法》对律师业的业务的垄断性规定甚

少，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社会及公民对

法律服务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唯有律师的素质在我国是

法律服务中最规范的主体，其他法律服务主体由于素质问题

，不能从事某些法律服务业，但在实际的法律服务业中，其

他法律服务主体从事的法律服务业务几乎与律师相同，如参

与刑事辩护、证券上市等，立法应扩大律师业垄断性范围。 

四、对法律工作者和公民从事法律服务业的素质，应以法律

的形式来确定，如资格的取得，工作范围，服务地域、服务

对象、权利义务、惩戒办法、损害赔偿等。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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